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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

(2017年 3月 2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52号公布 自2017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，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

合理开发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

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

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取水许可

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

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水资源费的征收、管理和监督。

第四条 实施取水许可应当优先取用地表水，严格控制取用

地下水，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。

行政区域内批准取水的总水量，不得超过上一级水行政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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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的水量。

第五条 除下列情形外，取用水资源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申

请办理取水许可证，并缴纳水资源费：

（一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

塘、水库中的水的；

（二）家庭生活和畜禽饮用等日取地表水 10 立方米或者地

下水 5 立方米以下的；

（三）为保障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临时应急取

（排）水的；

（四）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

的；

（五）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六条 取水许可由取水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

主管部门审批。跨行政区域取水的，由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审批。

第七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取水的，应当按照《取水许

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规定提交申请材料。

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，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还应当按照国家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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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开展水资源论证，并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。建设项

目需要取用地表水 50 万立方米以下，或者建设项目所在的工业

园区等区域已经水资源论证的，可以填报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

告表。

第八条 对可能涉及第三方利益的取水许可申请，审批机关

应当在收到取水许可申请之日起 7 日内向社会公告，公告期限不

得少于 10 日。公告的地点和方式应当便于利害关系人知晓。

第九条 审批机关以行业用水定额作为主要依据核定取水

量，并综合考虑取水可能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

来的影响。

行业用水定额由省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，经省水行政主

管部门和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由省人民政府公

布。

行业用水定额应当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、节约降耗要求、用

水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情况及时修订。

第十条 审批机关自受理取水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决定批准

或者不予批准。

审批机关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，书面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和

依据；作出批准决定的，同时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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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建成并试运行满 30 日的，取

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审批机关报送取水工程或

者设施的试运行情况。

审批机关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，对取水工程或者

设施进行现场核验。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建设符合取水申请批准

文件要求的，审批机关应当在 5 日内核发取水许可证。

直接利用已有的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取水的，审批机关应当自

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发放之日起 5 日内，核发取水许可证。

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

主管部门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，可以限制或者暂停该区域新增取

水许可审批，并将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告：

（一）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或者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的；

（二）取水总量已达到或者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；

（三）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现状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；

（五）水功能区达标考核不合格的。

第十三条 取水许可证的延续、变更和注销按照《取水许可

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实际取水量依法缴纳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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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费。水力发电用水和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可以按照发电

量计征水资源费，发电量按照发电企业的上网电量确定。

第十五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在取

水口安装取水计量设施，并保证取水计量设施正常运行。年取水

许可量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，可以安装电表、计时器等计量设施。

第十六条 年取水许可量超过 5 万立方米的，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安装取水监测设施，并将监测数据实时

接入浙江省水资源监控信息平台。

禁止破坏取水监测设施。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取水监测设

施异常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七条 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按照取水审批权限负责征收；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

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。

水资源费实行就地缴库，分成比例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十八条 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

财政部门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九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审批机关核定的年

度取水计划取水。除水力发电企业、供水企业外，取水单位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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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取水超过核定的年度取水计划部分，其水资源费按照超额累

进加价征收：

（一）超过年度取水计划不满 20%的部分，加收 1 倍的水资

源费；

（二）超过年度取水计划 20%至 40%的部分，加收 2 倍的水

资源费；

（三）超过年度取水计划 40%以上的部分，加收 3 倍的水资

源费。

第二十条 水资源费按月征收。对水力发电企业和年取水许

可量 50 万立方米以下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水资源费，可以按

季征收。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期向负责征收水资源费的水行政

主管部门报送实际取水量或者上网电量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实

际取水量或者上网电量以及规定的征收标准，向取水单位或者个

人送达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。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 7 日内，办

理缴款手续。

第二十一条 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用于农

业灌溉的，暂缓征收水资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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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通过单村供水工程和联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取

水的农村生活用水，可以免征水资源费，具体免征范围由所在地

的县级人民政府确定，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

管部门备案。

取用矿泉水、地热水应当依法缴纳资源税，不再缴纳水资源

费。

第二十三条 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、保护和管理，

也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侵占或者挪用水资源费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有法律

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未按照规定

报送试运行情况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

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撤销取水申请批准文件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故意破坏取

水监测设施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处 5000 元

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浙江省

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》和《浙江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》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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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废止。


